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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盗窃等五种情形不起诉五种情形为： ◆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 ◆因

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

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

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 ◆初次实

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 ◆因生活无着偶

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 ◆

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

者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起

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

质量标准（试行）》。记者今天就此采访了最高检公诉厅有

关负责人，请他就修改的主要内容作出解读。 符合宽严相济

政策要求的属达到起诉质量标准 《起诉标准》规定，符合宽

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的属于达到起诉案件质量：（一）

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二）正确适

用量刑建议，根据具体案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或者

从严处罚的量刑建议；（三）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

适用快速办理机制进行处理；（四）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

案件，建议或同意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五）对符合条

件的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建议或同意人民法院适用普通

程序简化审理；（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方式应符

合有关特殊规定。办理案件明显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要求的则属于起诉质量不高。 最高检公诉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和最高检近期下发的《关于在

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关

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规定，文件增加了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条款。这些条款全面地反映了

对起诉案件如何把握从严、从宽的标准，有利于检察机关正

确依法行使起诉权。 五种情形依法不起诉 原《不起诉案件标

准》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决定不起

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

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修改后的《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符

合上述相对不起诉的质量标准部分，同时具有下列五种情形

之一的，依法决定不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

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因亲友、邻里及同

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

、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

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

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

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群体性事件引起

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 未排除非

法证据尚未造成错案的属起诉质量不高 《起诉标准》新增一

条规定：证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证据合法有效，依据法律和

有关司法解释排除非法证据的，属于达到起诉案件质量标准

。如果没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尚未造成错案的，属于起诉质

量不高。 这位负责人说，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因为未

排除非法证据而造成了错案。特别规定这一条，是为了提醒



公诉部门办案时一定要排除非法证据，让每一个证据都能经

得起时间检验。 未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属于起诉质量不

高 《起诉标准》规定，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属达到起

诉质量标准。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提出纠正意见；依法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意见或者书面纠正

意见；对发现的犯罪线索，及时进行初查或移送有关部门处

理；依法追诉漏罪、漏犯；依法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

定提出抗诉。根据《不起诉标准》的规定，没有依法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的，属于起诉质量不高。 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表

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在公诉部门体现得最为明

显。增加这部分内容，将对公诉部门起到导向作用，督促其

加强法律监督。 对不起诉案件依需要公开审查 《不起诉标准

》增加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对不起诉案件进行公开审

查的有关规定，根据《起诉标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办案方式应符合有关规定。 《起诉标准》还明确，对需要进

行公开审查的不起诉案件，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开审查；

未按有关规定对不起诉案件进行公开审查的属于不起诉质量

不高。 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不起诉未报上级院批准属质

量不高 《不起诉标准》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特殊办案程序，

规定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

应由人民监督员提出监督意见，否则属于不起诉质量不高。 

《不起诉标准》还明确，省级以下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的

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应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未报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属于不起诉质量不高。 最高检公诉厅的

这位负责人说，检察机关近年来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所以

规定拟作不起诉案件要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此外，规定省



级以下检察院对自侦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要报上一

级检察院批准是吸纳最新改革成果的需要。 明确起诉和不起

诉错误的几种情形 《起诉标准》明确五种情形属起诉错误：

没有案件管辖权而提起公诉的；对不构成犯罪的人或者具有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提起公诉的；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经审查确认起诉确有错误

的；案件撤回起诉，经审查确认起诉确有错误的；具有其他

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造成起诉错误的。 《不起诉标准

》则明确了六种情形属不起诉错误：没有案件管辖权；对应

当提起公诉的案件或者不符合不起诉法定条件的案件作出不

起诉决定的；对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仅是影响量刑的证

据不足或者对界定此罪与彼罪有不同认识的案件，依照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适用不起诉

法律条文（款）错误的；经审查确认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

被上级检察机关依法撤销的；具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造成不起诉错误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规定起诉和不起诉

错误的几种情形，是为了让公诉部门在办案中更慎用起诉权

和不起诉权，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办案质量。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